
 

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 

 

內地供港蔬菜檢測 

 

 根據現行特區政府與內地監管當局的行政安排，供港蔬菜必須來自

各地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監管備案的菜場及生產加工企業，並隨貨附

有相關證明文件確保食用安全，以及在運輸包裝上（例如籮、箱）

掛上列出蔬菜來源資料的標籤。 

 

 所有內地經陸路輸港的新鮮蔬菜，必須經文錦渡進口。運載蔬菜的

車輛抵達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時，食物環境生署食物安全中心

（中心）人員會查驗供港蔬菜貨車的鉛封是否完整、檢查蔬菜和有

關文件是否與付運蔬菜相符，以及在有需要時抽取蔬菜樣本進行農

藥殘留測試。 

 

 如發現蔬菜貨證不符，中心會扣檢該批次的蔬菜，並會知會內地當

局跟進。如蔬菜樣本檢測不合格，中心除銷毁有關批次蔬菜和知會

內地有關當局調查及跟進外，相關供港菜場／生產加工企業及供港

蔬菜貨車的資料亦會被記錄，以便在下一蔬菜批次輸港時採取扣檢

行動。 

 

 二○一三年，食物安全中心在文錦渡口岸共檢查約 32 700 架次運載

蔬菜的車輛，並無發現蔬菜來源與付運文件不符合的個案 ，期間共

抽取約13 400 個蔬菜樣本作農藥殘留測檢，合格率為99.9 %。 

 

 現時每天經文錦渡進入本港的內地菜車約有260 - 280 架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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